
                                                                          

諮商業務工作流程 

一、特殊個案追蹤管理 

登錄電腦諮商輔
導系統

開立個管/院輔
導員介入

協同校內、外相
關輔導人員，進
行追蹤輔導

每學期初主動關
懷聯繫個案回中
心諮商

隨時更新特殊
個案追蹤狀況

 

 

二、個別諮商電子預約系統 

學生至諮商輔導
系統進行預約

媒合初談時間
進行初談，了解
學生困擾及評估
風險

依據學生困擾與
輔導老師專長，
進行適配作業

電腦登錄諮商預
約時段

 



                                                                          

三、精神衛生門診 

學生自行預約精
神科醫師諮詢

學生預約諮商

排定醫師諮詢時
間

精神科醫師進行
晤談評估

評估記錄於諮商
輔導系統留存

專業輔導老師評
估學生有潛在精
神科用藥需求

協助學生填寫精
神科醫師諮詢申
請

承辦人確認學生
醫生諮詢需求

 

四、個別心理測驗

輔導老師選定符
合個案之心理測
驗

電腦選排受測時
段並登錄測驗類
別

施測計分與統計

電腦印製結果剖
面圖

專業輔導老師解
測

個別測驗結果歸
檔



                                                                          

 五、團體輔導暨心理工作坊 

依學生需求訂定
團體與工作坊主
題

聘請帶領老師及
教案內容審核

陳報簽呈與企劃
書

製作海報文宣，
進行成員招募

成員面談與篩選 進行團體與工作
坊

資料電腦建檔，
經費核銷

 

 

 

 

 

 

 

 

 



                                                                          

六、導師班級團體心理測驗 

 

訂定團體測驗申
請辦法

接受並協助導師
申請適合學生需
求之測驗

安排測驗施行期
程及負責老師等
事宜

測驗施行 電腦計分與分析
安排心理輔導老
師，進行測驗解
釋

測驗結果由學生
或老師存檔

 

 

 

 

 

 

 

 



                                                                          

七、個案輔導暨實務研討會 

陳報簽呈與計劃書 辦理研討會

辦理經費核銷與成
果報告並歸檔

問券統計與分析

擬定企劃書

 

八、特殊個案協調會 

 

協調系主任、導
師、教官、輔導
老師等人，擬定
會議時間

寄發開會通知，
並彙整提報資料 辦理會議

陳核會議紀錄與
核銷經費

依據會議決議進
行共同輔導策略

 



                                                                          

九、心理危機個案處理 

學生、導師、教
官轉介個案

專任輔導老師進
行初談與衡鑑

是否需要
緊急送醫

聯繫生輔組、教
官通知家長 由家長陪同就醫

家長是否
配合就醫

是

由生輔組依校規
並參考精神衛生
法處理

否

是否有
自殺意圖

否

進行諮商並通知
家長或可照顧之
人員

是

否

進行諮商，協助
處理情緒及相關
問題

持續追蹤 畢業後結案

 



                                                                          

十、跨校性專業輔導研討會 

 

活動企劃書依決
行權責核定，陳
報教育部

邀請國內、外學
者擔任主講人 籌備作業

辦理活動 評鑑與檢討

成果與經費核銷
陳報北區心理諮
商中心與教育部
並歸檔

 

 

 

十一、性別平等推廣教育 

訂定企劃書與經
費概算表

陳報簽呈與企劃
書 執行活動

活動問卷分析
經費核銷與活動
評鑑陳核 資料電腦建檔

 



                                                                          

十二、分組督導 

 

申請督導經費
聘請分組
督導老師

問卷調查輔導老
師對督導的需求

依各輔導老師的
專長、時間媒合
督導

確定各組督導的
時間與地點

各組督導前三天
寄發會議通知與
報告資料

準備分組督導簽
到單

進行定期分組督
導訓練

期末進行輔導老
師評鑑

統計本學期督導
狀況 召開總督導會議 辦理經費核銷與

成果報告並歸檔

 

 



                                                                          

十三、全校性心理衛生宣導工作 

訂定企劃書與經
費概算表

陳報簽呈與企劃
書 宣導活動執行

活動問卷分析
編印成果報告書
與經費核銷

 

十四、演講、採訪、邀稿申請 

 

活動前兩週填寫
申請表

至諮輔中心親交
申請表

五個工作日後詢
問申請結果

中心回覆安排情
形

 



                                                                          

十五、一般特殊個案處理流程 

特殊個案

輕微程度 中等程度 嚴重程度 緊急程度

研判緊急程度

 每學期初 
 中 末發出
 關懷卡或以
 電話聯繫 
 邀請前來接
 受諮商

 每個月發出
 關懷卡 或
 以電話進行
 關心 

 每週以直接晤
 談或電話進行
 關心 確認個
 案狀況穩定程
 度 並視狀況
 通知系導師 
 教官等協同處
 理

 依緊急特殊
 個案流程處
 理

是否持續接受諮商輔導

狀況是否穩定

是否畢業離校 結案

是

否

安排固定接
受諮商輔導

是否有危機性

否

是

否

 每兩週進行特殊個案資料 
 統計與狀況確認

是

是

否  召開特殊個
 案協調會

 

 

 

 



                                                                          

十六、緊急特殊個案處理流程 

學生、導師、
教官轉介個案

專任輔導老師立
即進行初談與衡
鑑

是否有自傷/
傷人意圖

立即通知家長或
可照顧之人員

家長是否
配合就醫

1.通知家長
2.聯繫系導師、
　系教官等核心         
　處理人員

是否需要
緊急送醫

安排輔導老師進
行諮商，協助處
理相關問題

進行密集諮商

畢業後結案，並視需要進行社區專業機構轉介

否

危機狀況
是否解除

1.先代送醫院
2.由家長陪同就
　醫

協同生輔組依校
規並參考精神衛
生法處理

否

是

列入一般特殊個
案模式處理

是

狀況是否穩定是

否

否

持續追蹤

召開特殊個案協調會



                                                                          

十七、個案輔導協調會流程  

 

 

 

 

 

 

 

 

 

 

 

 

 

 

 

 

 

 

 

 

 

 

 

 

 

 

 

 

 

 

 

 

 

 

 

特殊個案 

1.精神疾患 

2.自傷、傷人 

3.騷擾、申訴 

4.其他(強制輔導) 

評估是否需 

召開協調會 
個案管理員追蹤 

否 

是 

協調會議時間 

成員： 

1.召集人：學務長 

2.系主任或導師 

3.教官 

4.宿舍輔導員 

5.諮輔中心 

6.家長 

7.其它 

註：召集人可視案情狀況

決定核心輔導小組。 

借場地、開會通知 

彙整各單位輔導資料 

 

1.系上資料（ex：成績、出缺席、

同儕互動） 

2.家庭、醫療資料（ex：診斷書） 

3.本組個案輔導摘要報告（含諮

商摘要報告） 

註：會議資料請於會前 1至 3日

送交主席 召開協調會 

 

會議紀錄上簽 

 

密件處理紀錄、錄音帶

歸檔 

 
定期追蹤輔導 

召集人召開協調會，再次彙整評估輔導成效 



                                                                          

十八、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處理機制流程圖 

 

落實三級預防工作之初級預防各項措施 

1.依「三級預防架構」律定相關處理措施：一級-全體教職員（秘書處）、二級-校內輔導、諮商專業人員（諮

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三級-建置校內外諮商輔導專業團隊（學務處）。規劃並執行高關懷群辨識

或篩檢方案、強化教職員之辨識能力及基本輔導概念、針對特殊狀態或心理發展特殊需求學生提供主動

關懷（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設置校內/外通報窗口、擬定校內查察策略及通報流程（含保密/

保護機制）（學務處、校安人員）。 

2.擬定並執行教育宣導措施：以融入式教學方式落實學生將生命教育、多元智能和價值、心理健康促進和

維護、壓力因應、提升問題解決力、挫折容忍力、負向思考和情緒之覺察、接納及調控策略、網路成癮

與網路霸凌等網路不當使用、危機處理、自我傷害之自助與助人技巧，以及常見精神症狀與疾病認識與

求助資源之相關議題於各學科（含綜合領域）之課程及體驗活動中（教務處、各學院）；宣導校內相關

資源訊息，並提供師生緊急聯繫電話/管道資訊（學務處、軍訓室）；相關心理衛生之預防推廣活動之辦

理（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 

3.強化校園危機處理機制：將學生自我傷害事件納入既有危機處理流程中（校長室）。 

學
校
危
機
處
理
（
危
機
處
理
小
組
） 

通報 

1.學校人員於知悉事件發生時，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之規定落實通報，並

啟動危機處理機制（學務處、軍訓室、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 

2.於知悉有自殺行為（自殺企圖、自殺死亡）情事時，在 24 小時內，依衛生福利部建置之「自

殺防治通報系統」進行通報作業。（學務處、軍訓室、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 

處理 

1. 於知悉身亡事件後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並由秘書長主持，協調各處室的因應作為。 

2. 校內：當事人之醫療處理（衛生保健組）、當事人家屬之聯繫（學務處）、事件之對外/媒體/

社群網站說明（遵守六要、六不原則）（秘書處）、當事人（自殺企圖者）自殺風險評估與危

機處遇（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導師/教官）、事件相關師生之自殺風險評估與危機處

遇（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當事人（自殺企圖者）成績或課程安排之彈性處理（教

務處）、當事人（自殺企圖者）請假相關事宜之彈性處理（生活輔導組）、事件現場安全處理

（教官室）。 

3. 校外：校外機制及資源之引進/介入（醫療人員、精神科醫師、心理師、社工師等）。 

4. 律定後續處理之評估機制。 

1. 當事人（自殺身亡）之相關事宜協助（學務處/教務處/導師/教官）。 

2. 預防當事人（自殺企圖者）再度自殺之心理諮商與治療（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

或轉介專業輔導人員/醫療/社政協助）。 

3. 事件相關人員之後續創傷心理諮商與輔導（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或轉介專業輔

導人員/醫療/社政協助）。 

4. 事件相關人員之生活輔導與追蹤（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或轉介專業輔導人員） 

發
生
之
前
（
預
防/

教
育
宣
導
） 

發
生
之
時
（
學
校
當
下
之
立
即
處
置
） 

發
生
之
後
（
後
續/

追
蹤
） 



                                                                          

十九、教職員工生心理疾患轉介通報流程圖

一、疑似心理疾患之教職員工生
二、各校轉介之新生或轉學生

學生 教職員工

導師、授課老師、
教官、宿舍輔導員

工作夥伴、
單位主管

各教學一二級單位
或相關單位 各教學一級單位

轉介諮輔中心
商管大樓B408室

聯絡分機2221、2491

轉介諮輔中心
商管大樓B408室

聯絡分機2221、2491

進行個別諮商、團體輔導或
轉介社區醫院

進行個別諮詢

轉介社區諮商所、醫院等資源

視需要召開特殊
個案協調會議

學生事務處

行政副校長

校長

個案相關單位

是，會議記錄

 



                                                                          

學生懷孕事件 

輔導專責單位 

 
成立處理小組 
由校長擔任召
集人 

 

選定適合之個管員進行協談諮商 

1.同理懷孕學生 

2.確認、分析問題，瞭解需求並協助處

理 

3.告知未成年學生通報之責 

4.共同擬定輔導計畫 

生產 中止懷孕 

1.提供學生諮商輔導 

2.提供學生家長諮詢與

支持 

3.視需要提供另一方當

事人協助 

4.提供相關衛生醫療資

源 

5.視學生需要提多元適

性教育 

6.協助學籍、課程及成績

考察等事項 

7.提供相關社福資源 

8.視需要進行班級輔導 

9.學校硬體設備及其他 

1.提供學生諮商輔導 

2.提供學生家長諮詢與

支持 

3.視需要提供另一方當

事人協助 

4.提供相關衛生醫療資

源 

5.視學生需要提多元適

性教育 

 

追蹤輔導 

結   案 

視情況轉介至社

福或相關單位 
學校每年彙報教

育主管機關 

列入學校校務評鑑 

建立

分工

表 

定期召開個案會

議 

訂定/修正輔導計

畫 

學校在學生生產或中止懷

孕之後才得知此事 

輔導專責單位 

(和學生進行協談<視

需求提供協助) 

依相關規定通報 

學校不當處分之

申訴 

提

供 

學

生 

諮

商 

輔

導 

學校依法規

劃或辦理 

平

時

整

合

政

府

與 

社

會

資

源 

辦

理

學

生

與

教

師

之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視情況需要 

二十、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流程 



                                                                          

二一、大一身心適應調查流程圖 

大一身心適應調查

是否為
高關懷學生

統計分析進行篩選 提供學生測驗結果

否

本中心測驗結果留存

是

輔導老師進行後續追蹤
並學生邀請進入諮商

 


